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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和要

求，作为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

严谨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我们对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，现发

表如下专项说明： 

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授信担

保的议案》。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浙江绍兴和达水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

需要，为其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

1000 万元。 

我们认为，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支持控股子公司良性发展，本次担保对象是

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对其经营状况、偿债能力有充分了解和控制，担保风险可

控。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

良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行为。除此之外，2021 年度公司没

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，也无以前年度发生持续到 2021 年度的对外担

保事项。 

 

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独立董事：李晓龙、姚武强、佟爱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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